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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2012-10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继续贯彻实施公司既定的业务发展战略，提高石油后勤业务的盈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向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山

集团”）租用蛇口赤湾一路南延伸段东岸线场地总面积约 68,700 平方米（全部为

堆场，含码头岸线 196 米）的使用权（初步意向性期限为 22 年）。 

2.南山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1.79%的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南山集团租用东岸线场地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关联董事范肇

平先生、田俊彦先生、韩桂茂先生对该事项回避表决，其余 7 名董事表决一致同

意通过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山集团 

1. 成立日期：1982 年 9 月；注册资本：9 亿元；法定代表人：傅育宁；企业

注册号：440301501121470；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港赤湾大厦；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

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保税场库经营业务、报税项目包括

（纺织品原料、钢材、木材、轻工业品、粮油食品、机械设备及机电产品、电子

电器产品、五金矿产、土特产品、工艺品、造纸原料、化肥、化工原材料）。在东

莞市设立分支机构；主要股东为招商局(南山)控股有限公司、银川有限公司、深圳

市投资控股公司、广东南油经济发展公司、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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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石油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香港黄振辉投资有限公司。 

 2. 南山集团成立于 1982年，从开发经营赤湾港口、石油基地起步，现已发

展成为一家以港航运输、海洋石油服务和物流后勤服务、房地产开发、集成房屋

体系为四项核心业务，以国内综合物流业务为新培育业务,跨行业、跨地区经营

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南山集团近三年主要业务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南山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33,994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499,379 万元，营业收入为 673,34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为 61,106万元。 

 3. 与上市公司关系:南山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且本公司范肇平董事

长、田俊彦董事、韩桂茂董事、郭颂华监事同时担任南山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岸线场地位于深圳市蛇口赤湾一路南延伸段，总面积约 68,700 平方米（含

码头岸线 196 米），全部为堆场。其中一期面积为 48,445 平方米，全部为堆场，

已建成完成，堆场荷载为 3 吨/米；二期面积约 20,255 平方米，由南山集团负责

完成填海并建成与一期相同条件的堆场。目前，二期尚在筹备规划中。东岸线场

地归属南山集团所有，不存在抵押及任何他方对场地的租赁。东岸线场地将作为

本公司石油后勤主营业务及其后期配套用地。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由于赤湾港区土地资源全部归南山集团所有，因此在土地资源供给上具有唯

一性。本次交易的定价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价

格的唯一性，参考同标准公司已向南山集团租赁堆场的价格（19.47 元/月/平方

米），码头岸线的价格（59.46 元/米/天），经估算，本次交易的价格未高于当前租

赁水平。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拟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用地位置及面积：东岸线位于深圳市蛇口赤湾一路南延伸段，总用地面

积约 68,700 平方米（含码头岸线 196 米）。 

2、场地用途：作为本公司石油后勤主营业务及其后期配套用地。 

3、双方意向性期限为：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4 年 7 月 14 日。 

4、土地移交：上述东岸线场地将根据情况分批移交，一期场地面积为 48,445

平方米，二期场地面积约 20,255 平方米，总用地面积以交付使用的土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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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5、交付条件：场地满足“三通一平”条件；并在交付使用之时，不存在抵

押及任何他方对场地的租赁。 

6、租金：东岸线填海完成前（即一期场地）起始年租金标准为人民币 1,500

万元；东岸线填海完成后（含一期和二期场地）总用地起始年租金标准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填海的费用由南山集团承担；土地使用税按政府相关标准缴纳，由

公司承担；若土地使用税政策发生变化，土地使用税标准做相应调整；租金、土

地使用税等均按年支付，计费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付款。 

租金价格从填海完成交付使用之日起两年内保持不变，从第三年开始每年上

调 4%。第六年（2017 年）的租金根据当时的市场地价等综合因素双方再重新确

定。2017 年东岸线租赁关联交易事项签订合同前将重新上报董事会、股东大会

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日常关联

交易，公司将每三年重新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协议，待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后，本公司将与南山

集团签署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用于石油后勤服务的码头资源紧张、仓库及堆场已达到满租，不能

满足现有需求。 

从行业发展来看，深水油气资源逐渐成为全球油气产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中

国南海的海上油气开发也已从浅水向深水发展。进行本次交易后，因东岸线码头

设计吃水深度达到 11 米，将使本公司具备深水作业服务能力，从而为赤湾基地

由浅水型基地向深浅水综合后勤基地转型创造了条件，对本公司具有非常重要的

战略意义。 

后方租赁场地将用于建设仓库和堆场，以满足业务需求、为东岸线码头提供

后方设施场地配套。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已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

外，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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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及本次交易的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聘请了具有

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中介机构“深圳市中证投资资讯有限公司”对本次

关联交易标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次关联交易将提高公司石油后勤业

务的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应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九、中介机构意见 

深圳市中证投资资讯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进行了独立评估，并发表了如下意

见：本次交易程序公开、公正，定价公平，没有损害深基地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